	
	

	中华人民共和国海关总署

公    告


	2026年  第10号


根据我国相关法律法规和中华人民共和国海关总署（以下称中方）与新西兰初级产业部（以下称新方）关于新西兰宠物食品输华检疫和卫生要求的规定，即日起，允许符合以下要求的新西兰宠物食品进口：
一、检验检疫依据

（一）《中华人民共和国生物安全法》；

（二）《中华人民共和国进出境动植物检疫法》及其实施条例；

（三）《进出口饲料和饲料添加剂检验检疫监督管理办法》；

（四）《中华人民共和国海关总署与新西兰初级产业部关于新西兰输华宠物食品检疫和卫生要求安排备忘录》（以下简称《备忘录》）。

二、允许进口产品范围

本公告中的宠物食品是指经工业化加工、生产的供宠物直接食用的产品，包括干制宠物食品、罐头宠物食品、宠物零食、宠物卷类食品、宠物营养补充剂及咀嚼产品。

三、疫病控制要求

（一）重点疫病。

包括：牛海绵状脑病、痒病、慢性消耗性疾病。

若新西兰发生上述任一疫病，新方应立即暂停所有输华宠物食品出口。中方完成风险评估并解除相关疫病禁令，且双方协商一致后，符合要求的宠物食品可恢复输华。

（二）其他疫病。

包括：高致病性禽流感、裂谷热、牛瘟、水泡性口炎、炭疽、蓝舌病、布鲁氏菌病（流产布鲁氏菌和马尔他布鲁氏菌）、新城疫、非洲猪瘟、猪水泡病、古典猪瘟、口蹄疫。

若新西兰发生上述任一疫病，新方应立即暂停相关疫病控制区内企业生产的、含与该疫病相关动物原料的宠物食品输华，并向中方提供相关技术材料。中方开展评估，经双方协商一致后，受影响的宠物食品企业可恢复输华。
四、原料及来源动物要求

（一）禁止使用反刍动物源性蛋白饲喂反刍动物（牛奶除外）。根据法律，不得使用中国或新西兰禁止使用的兽药及饲料添加剂。

（二）陆生动物原料（乳制品原料及炼制原料除外）符合以下要求：
1．来源动物在新西兰出生和饲养；

2．若为养殖动物，经宰前宰后检验，在屠宰当日未出现上述任何动物疫病症状，且适用于宠物食品生产；

3．若为被猎杀或捕获的野生动物，符合新西兰野生动物源性动物食用产品供应的相关法规，经评估为健康个体，且非濒危物种；

4．不是来自因动物疫病死亡的动物，或来自因疫病根除计划而紧急屠宰的动物；

5．在新方批准的企业生产，符合新西兰宠物食品安全卫生相关法律法规及监管要求。

（三）乳制品原料符合以下要求：

1．来自在新西兰出生或饲养的健康动物；

2．在新方批准的企业加工，符合新西兰动物食用产品相关法规要求；

3．经过热加工，且/或产品所用原料乳已经过最低72ºC、至少持续15秒（或等效）的热加工。

（四）水生动物原料符合以下要求：

1．来源水生动物无传染病症状；

2．不是因传染病根除计划而紧急屠宰的动物；

3．在新方批准的企业/船只加工，且符合新西兰动物食用产品相关法规要求。

（五）除上述要求外，进口动物原料须从符合新西兰生物安全要求且经中方批准的国家和地区合法进口，检疫合格且适用于宠物食品生产，其中反刍动物源性原料不得来自中国实施传染性海绵状脑病（TSE）禁令的国家和地区。

（六）植物源性原料符合植物检疫要求，不含有毒有害物质及新西兰法规禁用的成分，不含未经中国官方批准的转基因成分。

（七）炼制动物原料符合新西兰相关法律法规及安全卫生要求，且适用于宠物食品生产。
五、生产加工企业要求

含有陆生和/或水生动物原料的输华宠物食品生产加工企业须符合以下要求：

（一）经新西兰主管机构批准并合法运营；

（二）按照新方批准的基于危害分析与关键控制点（HACCP）的风险管理计划运行；

（三）经新方验证，确认其生产加工符合新西兰安全卫生管理相关规定；

（四）由新方推荐，获得中方注册登记。
六、生产加工要求

（一）商业无菌宠物食品。

1．经高温高压热加工，F0值不低于3.0；

2．采用适当密封方式，且生产工艺经验证可实现商业无菌；

3．其他加工方式须经新方批准并获中方认可。

（二）热加工干制宠物食品。

1．挤压膨化干制宠物食品在挤压膨化或干燥工序中，产品中心温度不低于100ºC。
2．其他热加工宠物食品（商业无菌宠物食品、挤压膨化干制宠物食品及咀嚼宠物食品除外）须按照附件规定的方式进行加工。
3．若新西兰发生口蹄疫疫情，输华宠物食品应满足以下要求：

（1）不得使用口蹄疫疫情控制区内的原料；

（2）须经中心温度不低于70ºC、持续时间不少于30分钟的热加工。

4．其他加工方式须经新方批准并获中方认可。

（三）咀嚼产品。

经中心温度不低于75ºC、持续时间不少于30分钟的热加工工艺，且经验证可有效杀灭包括沙门氏菌在内的致病菌及真菌营养体；或在pH值为14的碱性溶液中浸泡至少8小时。

七、产品要求

（一）获准在新西兰市场销售；

（二）具备符合新西兰要求的可追溯体系；

（三）符合新西兰相关监管要求，同时符合中国关于禁用物质、有毒有害物质、污染物管理的法律法规和相关食品安全标准；

（四）宠物食品输华前，生产含有水生和/或陆生动物原料的宠物食品企业，应建立经过验证的加工流程，该流程符合以下要求：

1．商业无菌宠物食品符合商业无菌的要求；

2．非商业无菌宠物食品符合以下要求：

沙门氏菌：25克中未检出：n=5，c=0，m=0，M=0；

其中：

n－检验的样品数；
c－细菌数介于m与M之间的样品数，如果其他样品的细菌数是小于或等于m，该结果仍认为可接受；
m－细菌数的最小值（阈值）；如果所有样品中细菌数都没有超过m，该结果为合格；

M－细菌数的最大值；如果有1个或多个样品中细菌数等于或大于M，该结果为不合格。
八、包装、标签和储存运输要求

（一）包装材料是全新、洁净的，密封性和防潮性能良好、不易破损。
（二）包装加施中英文标签，标签符合中国对进口宠物食品的相关标签规定。
（三）外包装须注明生产加工企业名称与地址、注册登记号码、出口国，并标注“非供人类食用”或“仅限宠物食品用”字样。
（四）宠物食品储存运输过程中采取有效措施，防止外部污染。

九、出口前查验和证书要求

输华宠物食品应由新方实施检验检疫。每批含陆生和/或水生动物原料的输华宠物食品须随附至少一份卫生证书原件。

十、进境检验检疫要求
（一）检疫审批。

进口企业应按照有关规定办理《进境动植物检疫许可证》。

（二）证单核查。

1．核查是否按要求附有《进境动植物检疫许可证》；
2．核查是否来自注册登记企业；
3．核查卫生证书是否真实有效。

（三）货物检查。

中国海关根据有关法律、行政法规、规章等规定，结合本公告要求，对新西兰输华宠物食品实施检验检疫。经检验检疫合格的，准予进境。

（四）不合格情况处理。

1．有下列情形之一的，作退回或销毁处理：无有效的卫生证书的；来自非注册登记新西兰生产企业的；货证不符的；发现土壤、动物尸体、动物排泄物、检疫性有害生物，无法进行有效的检疫处理的；标签不符合标准且无法更正的。
2．经检测发现安全卫生项目不符合中国宠物饲料卫生标准的，作除害、退回或者销毁处理。
3．发现散包、容器破裂的，由货主或代理人负责整理完好，包装破损且有传播动植物疫病风险的，应当对所污染的场地、物品、器具进行检疫处理。
4．对发生严重问题或多次发生不合格问题的生产企业，中方可暂停其输华资质。
特此公告。
附件：加工温度及时间要求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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